
 

 
260

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51 期 院會紀錄 

設，發展經濟並累積資產供子孫享用，達到造福子孫之目的。 

二、政府債務之舉借，係籌措國家建設財源之重要工具。是故在不景氣時期，財政部以舉債提供加

速建設財源，帶動民間投資，促進經濟發展，並期落實「以財政支援建設，以建設培養財政

」之願景，發揮造福國民之效果。而在景氣復甦經濟繁榮時期，則要增加債務還本金額，俾

減少累計債務未償餘額。 

三、有關政府潛藏負債資訊，本院主計總處已依據 貴院 99 年第 7 屆第 6 會期財政、內政、經濟

委員會第 1 次聯席會議通過之臨時提案，業自 98 年度起於中央政府總決算之總說明中表達各

界關切潛藏負債事項，以強化政府債務資訊之揭露。依據本院主計總處最新公布 100 年度中

央政府總決算，包括勞工保險、農民健康保險、軍公教人員保險等各類社會保險等潛藏負債

14.99 兆元，較 99 年度決算數增加 1.97 兆元，查主要係舊制軍公教人員退休金未來應負擔數

增加及勞工保險、國民年金未提存準備增加所致。 

四、為加強政府債務監督管理，財政部除自 99 年 12 月起仿效美國設置「國家債務鐘」，每月定期

公布最新國債資訊以落實全民監督。截至 101 年 4 月底止，中央政府 1 年以上債務未償餘額 4

兆 9,685 億元，短期債務未償餘額 2,571 億元；平均每人負擔債務 22.5 萬元。另為要求各級政

府本財政自我負責管理，有關各級政府債務資訊，除自 93 年度決算起每年定期公布自編決算

數暨更新為審核數外，另自 100 年 10 月底起，首次按月於財政部國庫署網站公布中央、直轄

市及縣（市）政府前一個月長、短期即時債務資訊，俾供各界瞭解各級政府最新債務訊息暨

地方政府遵循公共債務法規定情形。 

五、總統於 100 年 10 月 12 日公布「黃金十年」之國家願景，財政部為追求賦稅公平與財政健全，

業成立財政健全小組，並持續推動相關賦稅與財政改革，已規劃黃金十年之財務策略包括：

「財力資源多元化」、「政府理財企業化」、「租稅負擔正義化」、「地方財政最適化」及

「公共債務極小化」，俾追求財政穩健，以奠定國家永續成長。 

（一六二）行政院函送吳委員秉叡就兩岸司法互助共同打擊犯罪問題所提

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959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0-728） 

吳委員就兩岸司法互助共同打擊犯罪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自民國 98 年 6 月 25 日「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」生效後，至本（101）年 3

月底止，雙方相互提出之司法文書送達、調查取證、協緝遣返等案件已達 25,000 餘件，陸方

已遣返我方 185 名重大經濟罪犯或通緝犯。另經由兩岸警方聯手破獲多起跨境詐騙犯罪集團

，我方之全般（含電信、網路）詐欺案件發生數由 98 年度 38,802 件、99 年度 28,494 件（99

年較 98 年減少 26.57%），減少至 100 年度 23,896 件（100 年較 99 年減少 16.1%），而受害

金額從 98 年度 102.7 億元、99 年度 61.1 億元降至 100 年度 49.88 億元，皆可顯示該協議執行

成效。自前立法委員羅福助遭通緝後，我方相關機關業依協議聯繫機制，向陸方請求協緝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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返，而現行法制未規定有罪羈押制度部分，司法院、法務部亦已進行相關修法工作，以期完

善相關法制；至於重大經濟罪犯或通緝犯之遣返問題，行政院陸委會及相關機關將持續促請

陸方協緝遣返是類外逃對象，以維護兩岸人民權益，深化協議執行成效。 

二、為避免大陸地區成為不法分子潛逃藏匿之主要處所，內政部警政署自前開協議生效起，即與陸

方就緝捕我方刑事（通緝）犯積極展開情資交換與合作緝捕工作，該署洽請陸方遣返回臺受

審之刑事（通緝）犯人數，以 99 年 63 人及 100 年 83 人相較，增加 20 人次（增加 31.75%）

，展現良好成效。針對目前尚有多名我方重大刑事與經濟通緝要犯可能潛逃藏匿大陸，該署

與大陸公安單位將持續交換具體情資，儘速將重大通緝要犯遣返回臺，以彰顯協議執行成效

。 

三、另行政院海巡署迄至本年 4 月 30 日止，與大陸共同合作偵破跨境販運毒品案共計 5 案，查獲

毒品 790.2 公斤，逮捕涉案嫌犯 35 人（臺籍 23 人、陸籍 12 人），破獲製毒工廠 1 座，查扣

先驅化學工業原料 825.12 公斤。又針對重大要犯防制出境該署已採行下列因應作為： 

(一)加強並落實管制出境（海）資料通報及公告作業，對於重大刑案涉嫌人或社會矚目案件

之境管對象，確依「海岸巡防機關處理管制出境（海）資料通報及公告作業規範」，登

載於「安檢資訊系統」供執勤單位運用，嚴防境管對象偷渡出境；主動與內政部警政署

、入出國及移民署暨法務部調查局等相關機關保持密切聯繫，並加強驗證所屬單位防制

通報及執法人員之辨識能力，以防疏漏。 

(二)加強情報布建蒐整，置重點於岸際、港口地區與偷渡集團，並強化情蒐任務指導，以提

升運用成效；運用海巡服務座談時機，強化預防犯罪宣導，並鼓勵民眾踴躍檢舉，共同

打擊偷渡犯罪。 

(三)加強岸、海勤務執行，針對港區周邊設施、廠房及船舶、轄區下水道、涵洞及雷達盲區

巡查，發掘異常徵候有效防處；強化安檢作為，依據船舶種類、漁具設備、違法前科及

其他潛在違法風險等因素，進行風險評估，掌握涉案船筏動態，發揮預警功能；強化各

港口船隻出港時人員查證與核對，同時運用港區監視系統加強港區監控；落實雷達監偵

，掌握海上可疑目標動態，增進岸、海聯合查緝偷渡勤務效能；針對易偷渡之重點海域

，嚴密執行海上巡邏勤務，並針對注檢船筏及曾有非法直航兩岸之國籍漁船，提升登檢

密度；各海巡單位於所轄海域先期規劃查緝及多重攔截方案，遇有情資反映，即增派特

勤、偵緝人員實施登臨圍捕。 

（一六三）行政院函送吳委員秉叡就針對重要罪犯判刑確定後之監控問題

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959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0-729） 

吳委員針對重要罪犯判刑確定後之監控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查前立法委員羅福助因違反「證券交易法」等罪，於本（101）年 3 月 28 日經最高法院判決確


